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技能考核暂行规定
为保证中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技能的培养质量，根据中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要求，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1、 临床技能考核资质审核
研究生在第五学期结束前，完成全部临床实践，按要求上交临床能力训练轮转记录及出科考核等材料，由二级学院审核，审核通过后，可进行临床技能考核。
二、临床技能考核委员会组成和考核实施
1. 临床技能考核委员会的组成：由五名高级临床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正高专家至少2名且非本校系统专家至少3名）。考核委员会的组成实行导师回避制度。
2.各医院教学办应在考核之前将考核委员会名单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备案。
3.教学办应为考核委员会指定一名秘书，记录考核的全过程及汇总所有考核资料，交二级学院留档，研究生院定期检查。
4.考核用患者，由考核委员会专家随机选定。
5.每位学生考核时间一般不少于2 小时。
6.临床技能考核时，应给考核委员会提供学生轮转出科考核材料、各种记录及不少于5份大病史。
7.临床技能考核达标成绩为80分。
三、临床技能考核程序
1.由医院研究生管理部门负责人致欢迎词，并宣布参加本次考核的研究生、导师姓名和考核委员会主任和组成人员名单。
2.考核委员会主任主持考核过程。
3.导师介绍研究生基本情况，包括简历、课程和出科考成绩、临床综合能力、品德素质、组织管理及其他情况。
4.研究生现场病史采集（不超过40分钟）、书写临床资料（不超过20分钟）。
5.研究生汇报病史。
6.考核委员会成员及有关人员提问，研究生当场回答问题。
7.休会。
8.举行考核委员会会议（除管理人员和秘书外，其他人员退场）：
查阅学生轮转出科考核材料和记录。
各专家分别填写考核评分表。
讨论通过考核委员会产生的考核决议。
考核委员会主任签署考核决议。
9.复会，考核委员会主任宣读考核结果和考核决议。
10.考核委员会主任宣布考核结束。
四、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录入
临床技能考核成绩由各二级学院审核后录入学校“教务一体化”系统.
五、本规定自2025年9月1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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